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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B_92_E8_c122_485380.htm 律师拒证权是最早发

展起来的一种秘密交流拒证权。该拒证权的含义是，委托人

为了获得法律服务的目的而与律师进行的书面或口头的秘密

交流，受拒证权的保护，除委托人放弃保持交流的秘密性外

，不能在法庭的诉讼中披漏该交流的内容。 学术界对律师拒

证权的存在有一个共识，即它是在“保护对于维系我们的社

会价值来说意义重大的利益和关系”（safeguard interests and

relationships considered vit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societal

values）。关于律师拒证权，学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存在，

本文目的就是对这些学说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律师拒证权

的学说简介 （一）支持律师拒证权的学说 1、荣誉说 律师和

委托人间的拒证权是诸多拒证权中最早确立的一个。与我国

古代“讼师”身份卑微不同的是，西方律师从该职位诞生起

就一直获得较为尊崇的地位，因为学习法律一直是被贵族阶

层的成员所垄断。当时人们认为，律师对委托人的忠诚阻止

其作不利于其当事人的证人，对于律师来说，提供不利于他

过去客户的关键性证据是不正直的行为。可见，早期维持拒

证权制度的基础是律师的荣誉和职业道德。是为了维护“律

师的誓言和尊严”而确立的，即其反映的是绅士尊严的观念

。不过，严格地说，这只是拒证权制度的雏形。1577年，英

国判例正式承认了律师与委托人的拒证权。这些判例认为，

律师执业活动所固有的高尚和尊严具有广泛的价值。有尊严

的人不应当泄露秘密，而法官作为有尊严的人是不会要求这



样的人去泄密的。 2、隐私权说 以克瑞特梅克（Krattenmaker

）为代表的“隐私说”认为秘密交流的保障是隐私权保护的

主要内容。在他看来，不仅夫妻之间、律师与委托人、心理

医生与病人间的秘密交流有保障的必要，父母子女、室友与

室友、医生与病人、顾客与客户、法官与法官助理、议员、

行政官员及其助理间的秘密交流也有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保护

的需要。 隐私权说产生与隐私权开始盛行的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它在拒证权的理论基础中加入了保护隐私的观念，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也解答了其他学说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赋

予拒证权新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学说过分强调隐私权的重

要性，必然会忽视发现真实的意义，缺少了价值衡量，容易

导致毫无原则地扩大拒证权的疆域。对隐私权进行保护是必

要的，但这种必要性不能完全等同于采用拒证权制度的必要

性。 3、信赖说 自18世纪以来，这一权利的道德基础比起实

际需要考虑的事情次要的多。其基本观点是律师在当事人告

诉其全部事实真相后，将会十分有效地行使职责。对于律师

尊严的强调逐渐减少，人民逐渐开始强调这一特权对于发现

事实之司法目的的服务作用。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

础之上的：第一个假设是，由于法律的复杂性，为了保证社

会成员能够遵守这些法律，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他们需要

获得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一个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是有益的

；第二个假设是，律师的法律服务和帮助必须建立在委托人

对有关事实充分公开的基础上。如果律师对于委托人的状况

没有尽可能充分的了解，律师就不可能有效履行这一职责；

第三个假设是，如果不能向委托人保证律师被强迫在法庭上

披露委托人的秘密，则委托人就不会向律师充分披露有关信



息。为了保证委托人充分公开有关事实，律师必须向委托人

保证其与律师的私下交流能够处于保密状态。根据这一理论

，保证委托人能够向律师推心置腹交流的利益，超过了法庭

能够获得所有相关证据的利益。“这一假定特权能够引导委

托人从事某种行为的明显功利的理由，在常识上普遍得到认

同。委托人向律师倾吐其案情时会略去他认为会对其不利的

部分，这一倾向每天都会看到。这使得一个审慎的律师有必

要在询问其委托人时，找出可能不利的事实。在刑事案件中

，从被告人那里获得信息的全面披露，其困难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如果被告人知道能够强迫律师重复所被告知的一切

时，被告人对案情的披露当然会绝对不可能。” 根据这些不

完全的信息，律师如何能为委托人充分的辩护？所以，为了

保护职业信赖关系，法律设立了律师拒证权制度，其根本目

的在于鼓励那些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人能够完全地坦率地陈

述，而不用担心所说的话被强行披露。该理论认为，律师拒

证权的基础不是荣誉而是信赖。“宗教师、律师、辩护人、

公正人、会计师，其秘密之获悉，亦系基于信赖关系。其赋

予以证言拒绝权，即以保证此项信赖关系，并以保障其职业

伦理。” 委托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而如实陈述自己的案情，

一旦强迫律师在公开发法庭上作证，虽然会出现更多的有罪

判决，但委托人对于律师的良好任何顷刻间粉碎，以后哪个

委托人又会完全坦诚地向律师陈述自己的案情呢？于是，职

业关系的交流就不可能再如此坦诚，而更多的是“保留、隐

瞒、忧虑、猜疑与害怕’。 随着律师制度的发展，该制度已

成为接受最为广泛的规定。而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

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



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

属保密性的”。 4、公共利益说 尽管对该拒证权的存在有多

种学说，各国均确认律师拒证权制度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性理论基础。其基本内核实际上是利益衡量原则。

荷兰最高法院指出：“任何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获得（被信托

而知悉有关秘密信息的人的）帮助和建议，并且无须担心上

述信息会被公开，这一社会利益，超过了在法庭上公开有关

事实而获得的社会利益。”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范规则

规定，“律师是司法制度的一员，有责任维护法律。律师的

功能之一就是为委托人提供建议，以使他们适当地行使权利

，避免违反法律。”“律师遵守不侵犯委托人的秘密信息的

道德义务，不仅有利于全面获得对于适当代理委托人非常重

要的事实，而且有利于鼓励人们尽早寻求法律帮助。”“几

乎没有例外，委托人找到律师，是为了在法律和法规的迷宫

中确定他们的权利是什么以及什么被认为是合法的、正确的

。普通法认识到委托人的秘密必须受到保护，免于公开。根

据经验，律师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委托人都采纳了他们的建

议，并且法律得到了维护。”“律师-委托人关系的一个基本

原则是，律师应当维护与代理有关的信息的秘密性。这样，

才能鼓励委托人与律师进行充分、坦率的交流，即使是令人

尴尬的或在法律上有害的事项。” 法国律师色何勒-皮埃尔?

拉格特也指出：“在欧共体的各成员国，法律保护当事人对

于他的律师的信任。各个成员国这样做的目的是相同的，即

保护每一个需要借助法律实现他的权利和维护他的自由的人

能够求助于律师的指点和帮助，并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只

有在律师和当事人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这些目的才能实现。



因此，也就产生并形成了律师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其说是为

了律师个人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公众和社会的利益。” 

欧共体律师协会委员会律师行为守则（CCBE CODE OF

CONDUCT FOR LAWYERS IN THE EUROPEAN

COMMINITY）（以下简称CCBE CODE）也认为，“律师职

责的关键是，其委托人应当向其告知该委托人不会告知他人

的事，并且基于信赖他应当被告知其他信息。没有保密的确

实性，就没有信任。因此，保密是律师首要的、基本的权利

和责任。” 总之，确立律师拒证权规则，是为了就两种冲突

利益进行权衡，择其更要者而从之。一般而言，律师保守委

托人秘密的职责所体现的公共利益更为重要。 二、反对律师

拒证权的声音 反对证权的最重要人物当数十九世纪英国最著

名的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他在1827年出

版了《司法审判的原理》一书，对拒证权制度进行了不遗余

力的抨击。认为拒证权是“非理性的偏见”的产物，没有任

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该制度的存在。 边沁认为，由于律师

拒证权制度使得违法者抱了这样的希望，即向律师披露的不

利信息不会在法庭上用来反对他们，因而削弱了法律的制止

效果（deterrent effect）。他还认为，这一权利对于无辜者是

不必要的，对于有罪者则不应当给其这样的帮助。在边沁看

来，尽管赞成拒证权的声音有很多，但都过于肤浅。拒证权

不可避免地会排除诉讼中最可靠的揭示真相的证据，这些证

据的分量显然比那些传闻证据和其他种类的证据要重的多。

他认为，拒证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可能确实发挥了功效，

但在十九世纪（边沁所处的时代）的条件下则是“相当不必

要的”。 边沁对于拒证权制度进行攻击和批判的时候，正是



拒证权制度发展成熟的时候，边沁的学说并没有对拒证权的

法律地位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边沁的论述的长期影响却是

不可忽视的。美国的坎布利尼（Charles Frederrick

Chamberlanyne）作为拒证权的批判者出现。坎布利尼1881年

毕业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其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纽约和

波斯顿做律师，同时撰写证据法著作。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

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任何赋予证人拒证权从而妨碍真实发

现的规则都是极端错误的规则”。 坎布利尼非常重视证据对

于发现真实的作用，坚持认为任何排除对主张者案情有证明

力或构成作用的事实和证据的规则都是极端错误的规则，国

家通过诉讼所追求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并不是使用理性非暴

力地解决个人之间的纷争，而在于尽可能准确和迅速地发现

真实和实现正义。 二十世纪初，美国证据法学家威格摩尔接

过了边沁手中的反对拒证权的旗帜。在学术生涯早期，他提

出了“彻底抛弃拒证权”的口号。威格摩尔对律师-委托人拒

证权颇有微词，认为它的益处都是间接的和理论上的，“它

的障碍是直接和具体的”。 当时的威格摩尔已经蜚声法学界

，这样的提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反响强烈，甚至

连为拒证权辩护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传统的支持拒证权的

理由有点“空洞浮夸”，而非理由充分的论断。 在当代，美

国法官弗兰德里（Henry J.Friendly）当数最为著名的批评者

。1968年，弗兰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五修正案的明天》

（The Fifth Amendment Tomorrow），在文章里，他认为拒证

权的范围已经被美国法院扩展到了非“理性”所能解释的地

步。弗兰德里在他的论述中充分考虑了隐私权的因素，他认

为，以隐私权为基础的拒证权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人们



不能用新的理由来解释老的规则。拒证权尽管避免了与很多

行为有关的证据被披露，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想象

为是属于隐私权的范围。而且现代法律已经要求披露很多事

实上属于隐私权的证据。无论如何，人们不会怀疑政府会在

法律的规定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因此法律有理由要求证人

作证，只是可以通过为他们提供豁免，使其没有将来受指控

的后顾之忧。 综上，上述支持的学说和反对的声音都是从不

同角度对拒证权的作用进行分析，拒证权的倡导者强调的是

拒证权的道德基础、对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的保障，对于法

律崇尚的公正的促进；而拒证权的反对者指出的是拒证权的

消极影响，拒证权对于发现真实的阻碍、对国家在追求诉讼

效率上的抑制。这些观点对拒证权的理论基础产生了很大的

冲击，使得传统的支持拒证权的观点也在批评中不断地进行

修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